
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第四届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征文活动
征稿启事

为总结翻译学习、翻译教学、翻译实践等方面的成绩和经验，交流

探讨翻译理论研究和心得，促进翻译专业教育和翻译专业资格（水平）

考试（CATTI）的有效衔接，在成功组织三届征文活动的基础上，中国
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

格考评中心，联合中国翻译协会、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MTI）教
育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决定今年继续举

办“第四届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征文活动”，现将征文活动有
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征文主题

翻译之我见

二、征文内容

（一）我的翻译梦想；

（二）参加翻译资格考试的心路历程；

（三）从事翻译的心得或奋斗历程；

（四）MTI教学的先进理论和做法；
（五）MTI与 CATTI衔接的措施与经验；
（六）翻译理论研究与探索；

（七）翻译技巧与策略；

（八）翻译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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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翻译职业道德；

（十）翻译行业管理；

（十一）翻译立法；

（十二）翻译高等教育与翻译职业人才培养；

（十三）其他翻译方面的相关内容。

三、征文要求

（一）参加人员条件不限。

（二）征文为中文稿件，体裁不限，5000字以内（特别优秀者可适
当放宽）。具体格式要求：

1、学术论文：包括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和中文关键
词、正文、参考文献（全文宋体，1.5倍行距，标题三号字加粗，摘要、
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均为四号字）。

2、非学术论文：包含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正文（全文宋
体，1.5倍行距，标题三号字加粗，正文四号字）。

（三）征文文档须为Word格式，以邮件附件形式提交；投稿者须
在提交征文的同时，提交个人基本情况（excel格式，包括姓名、性别、
单位名称、职务或职称、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邮编、通讯地址等）。

（四）征文内容健康，语言文明。

（五）作品须原创，未经发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

得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否则因此导致的法律后果均由投稿者承担。

（六）凡发现或被举报投稿者有代笔、抄袭等问题，经主办方核实，

一律取消参评、入选资格。

四、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办公室、全

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

协作组、中国翻译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

协办单位：中国网、外文出版社、北京周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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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媒体：《中国翻译》、《英语世界》、《北京考试报》

五、活动安排

（一）评审机构

由中国翻译协会、MTI教指委、中国外文局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
平）考试办公室、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及资深翻译专家教

授组成征文活动组委会和评委会，负责征文的组织和评审工作。

（二）投稿方式

本次征文活动通过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网

（http://www.catti.net.cn/）专题网页的“我要投稿”通道进行投稿，每
人限投 1篇稿件。

（三）截稿日期

自征稿启事公布之日起，至 2015年 9月 30日 24:00截稿。
（四）评选方式

1、征文初评：2015年 10月 8日至 12日，评委会选出 35篇征文作
为入围作品。

2、网络投票：2015年 10月 13日至 18日 24:00，在全国翻译专业
资格（水平）考试网公布所有入围作品，并开通网络投票，邀请广大网

友在网站对入围作品进行投票。投票截止后，选出得票最多的前 25篇
作品进入复评环节。2015年 10月 19日至 21日，由评委会从未进入前
25篇的作品中再优选出 5篇进入到复评环节。

3、征文复评：2015年 10月 22日至 10月 30日，由评委会对进入
复评环节的 30篇征文进行匿名评审，并根据评审标准进行排序。

4、征文终评：2015年 11月 2日至 6日，由评委会投票确定征文获
奖名次。

5、结果公布：2015年 11月 15日前，在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
考试网公布获奖名单。

（五）奖项设置

活动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优秀奖 24名。获

http://www.catti.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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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人员以适当形式给予奖励。

所有参赛人员均可获得北京周报社提供的价值 100元的《北京周报》
2014 年双语文件（数字 PDF 版）。

根据单位组织参加本届征文活动情况和本单位获奖情况评选5至10

个“第四届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

（六）稿件著作权

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对获奖稿件享有著作权，并根据需要保留对原

稿进行编辑、删改、修订的权利；作者仅对其作品拥有署名权，所有稿

件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七）其他事项

1、主办方将邀请部分优秀获奖人员参加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
考试重要活动并接受颁奖。获奖人员需凭有效身份证明方可领取奖品。

颁奖活动的举办时间和地点由主办方另行公布。

2、优秀获奖文章将在《中国翻译》（增刊）中刊发。
3、主办方将继续公开结集出版第四届优秀征文集。
4、MTI和 BTI培养院校可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征文获奖与教

师科研任务或职称评定相衔接，以及与学生优先评优或学分奖励的相关

政策。

5、凡投稿者视为认同并遵守本启事各项规定。
6、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归主办方（联系电话：010-68995947）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eCqs0T&id=36765613934&ns=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eCqs0T&id=36765613934&ns=1

